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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建議中油公司研擬及檢討派遣人力之各

項規範及制度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6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97） 

林委員建議中油公司研擬及檢討派遣人力之各項規範及制度等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

復如下： 

一、勞動部自民國 102 年 11 月起接獲中油公司加油站離職勞工多次陳情該公司有「假承攬真僱用

」、「違法簽訂定期契約」、「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未給付資遣費」等情事，除即刻

函請臺北市、基隆市、雲林縣及臺南市政府勞工行政機關依法查處外，並請經濟部基於上級

主管機關職責查明並督促所屬中油公司暨各加油站於利用承攬方式進用人力時，應依相關規

範辦理。 

二、另中油公司長期配合學校教育發展，提供在校學生利用課餘時間於加油站工讀機會。工讀生畢

業後，如有志於加油站工作者，除可報考參加中油公司「雇用人員甄選」，亦可向其他加油

站業者求職，該公司迄今未曾單方或片面終止與工讀生之勞動契約，亦無強制移轉勞務廠商

之情事。又，中油公司正職人員之進用，係依「國營事業管理法」及「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

人員進用辦法」等規定，以公開甄試辦理，並受法定預算員額限制。在人力精實要求下，對

部分無專業要求之非核心業務，中油公司係委由民間廠商承攬。 

三、此外，中油公司加油站勞務委外案件，每年均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以公開招標方式辦

理，並依行政院函示，各機關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勞務採購時，應優先評估以「勞務

承攬」方式辦理，並將勞工指揮監督事宜委由承包廠商負責。至中油公司依「政府採購法」

以公開招標方式進行採購，每年得標廠商未必相同，且該公司加油站亦非承攬商唯一派駐之

工作地點，承攬商於採購契約屆滿或終止時，後續對所僱用勞工有關勞動權益事宜，係屬承

攬商與所僱勞工間勞動契約之規範及勞動法令事宜。中油公司非當事人，惟仍願意給予協助

，期承攬商與勞工間之勞資爭議能獲得妥適處理。 

（五十一）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加強食品安全管理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4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79） 

許委員就加強食品安全管理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加強食品安全管理，「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經多次修正，除加重罰則外，也納入許多重要

管理制度，包含食品業者應強制登錄、建立產品追溯追蹤制度，全面掌控全程供應鏈上、中

、下游之供應及流向，並建構業者強制自主檢驗法制化、委託相關公正第三方驗證及政府稽

查抽驗管理之食品三級品管制度，與設立食品安全保護基金，保障食品安全事件消費者之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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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為落實稽查管理，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統合與食品安全相關權責機關力量，執行食品安全

聯合稽查，持續針對重大民生食品加強查察，強化稽查機制及監測制度，只要發現有違法事

證，一定依法嚴懲，展現政府守護食品安全之決心。 

三、衛福部培訓食品衛生志工，期藉衛生安全教育訓練，協助各地方政府衛生局執行食品標示訪查

、食品廣告監控及食品衛生宣導等工作，形成食品衛生防護網，全民共同建立安心、安全之

食品環境。 

四、有關推動學校午餐制度改革方面，教育部於 99 年度起已依監察院糾正意見，不提供國民中小

學全面免費午餐之補助政策，惟仍持續依「中央補助地方政府學校午餐經費支用要點」規定

，補助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庭突發因素及經導師家庭訪視認定（含父母非自願性失業 1

個月以上、無薪休假及任一方身殘、身障等）等 4 類經濟弱勢國民中小學學生免費午餐）。

學校午餐由地方政府依地區特性與供餐方式自行辦理，該部每學年採取中央稽查、地方監控

及學校自主管理三級機制進行督導管理，目前有 7 個地方政府依其財力狀況自行辦理免費午

餐政策（新竹市、新竹縣、彰化縣、南投縣、金門縣、連江縣、花蓮縣），該部予以尊重。 

五、針對學校午餐採購政策，教育部為改善學校午餐品質，前已邀集衛福部、行政院農委會、法務

部及地方政府召開 13 次研商會議，對於學校午餐採購作業建立公開透明評選制度（增加評選

委員人數、外聘委員超過 1/2、取消創意回饋評選項目、明訂評選項目及標準、迴避原則、依

比例原則加重契約罰則及採多校聯合發包或分區發包）及訂定學校午餐契約參考範本（含審

查委員審查評分表），提供各地方政府參考遵循。依據「學校衛生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

學校供應膳食，應提供蔬食餐之選擇；同法第 23 條第 3 項規定，學校供應膳食其食材應優先

採用中央農業主管機關認證之在地優良農業產品，該部將持續督導各地方政府依法辦理各相

關事項。 

六、有關食育立法事宜，衛福部國民健康署業已著手進行「國民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規劃工作

，教育部將持續配合辦理。有關食育教育相關教材及課程，教育部業已納入國民中小學「九

年一貫」健康領域課程綱要、高中職「健康與護理」及「家政」科目等正式課程活動中落實

。 

（五十二）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年金改革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3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66） 

許委員就年金改革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解決我國整體年金制度問題，行政院於民國 101 年 11 月成立年金制度改革小組，秉持財務

健全、社會公平、世代包容、務實穩健四原則，就所得替代率、保險費率、給付條件、基金

運用效率、政府責任等 5 面向，全面檢討我國各職域年金制度。考試院及行政院相關機關並

已分別就各類人員退休制度所涉退休所得替代率、退撫基金提撥費率、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等


